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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管理現況 

 

報告者：稽查科 陳元科科長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6日 

 



報告大綱 

• 從新聞事件看食品添加物使用 

• 現行食品衛生管理法有關食品添加物 

   管理規範 

• 本市食品添加物業者衛生管理模式 

• 未來食品添加物管理策略 



從新聞事件看--食品添加物 



化工原料流用食品產業! 

含順丁醯二酸澱粉 

工業級添加物違法
添加在食品原料中 



工業用甲苯接觸
塗擦於食品容器
具？ 





涉及 

詐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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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食品衛生管理法 

有關食品添加物管理規範 

 

 

             

 



食品添加物之定義   新法 

食品衛生管理法    中華民國102年6月19日公布  

第 三 條    食品添加物：指為食品著色、調味、
防腐、漂白、乳化、增加香味、安定品質、促進發酵、
增加稠度、強化營養、防止氧化或其他必要目的，加
入或接觸於食品之物質。 



食品添加物之應用及影響 

• 食品添加物之應用 

1. 協助加工製造(膨脹劑、品
質改良劑、乳化劑）  

2. 提升保存性及預防食品中
毒 (防腐劑、抗氧化劑)  

3. 提昇品質（黏稠劑）  

4. 維持美化風味外觀(香料、
調味劑、漂白劑、著色劑）  

5. 補充強化營養價值（營養
添加劑）  

6. 促進食品在廣大領域流通 

• 食品添加物之影響 

1. 合法適當使用及添加→優
點 

2. 非法不當使用及添加→缺
點 

– 增加身體負擔 

– 危害身體健康 

– 可能破壞食品營養素
及風味 

– 可能使消費者無法判
斷生鮮食品之品質 

 食品添加物應用範圍極廣泛，故不肖業者可能會就 

成本、關稅等考量，化工級？食品級？衍生問題！ 



一、食品添加物之使用規範 
– 第 三 條--定義 
– 第十八條--使用範圍、限量暨規格標準 

 

二、食品添加物之管理規範 
– 第八條-食品良好衛生規範、食品安全管制系 
–        統、登錄制度 
– 第九條—追溯或追蹤系統 
– 第十條--食品工廠之建築及設備設廠標準 
– 第十一條--衛生管理人員 

– 第十二條—稽專門職業或技術證照之食品、營養、 
–           餐飲等專業人員 15 

食品添加物相關法令規定 

食品衛生管理法 



 

    二、食品添加物之管理規範 

–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款-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可之添加物 

– 十六條第一項第三款--其他它足以危害健康者
第二十一條--查驗登記許可制度 

三、標示及廣告管理 

– 第二十二條--食品標示 
– 第二十四條—食品添加物標示 
–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誇大不實 
–           第二項—涉及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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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相關法令規定 

食品衛生管理法 



 

四、輸入食品管理 

– 第三十條—輸入公告之食品添加物時查驗並申 
–      報其產品相關資訊 
– 第三十六條—境外食品添加物對民眾健康有造

成危害之虞者，經公告應檢附衛生證明文件 
五、食品檢驗 
– 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檢驗由個及主管機關或委

任經認可之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 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檢驗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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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相關法令規定 

食品衛生管理法 



 

六、食品查核及管制 

– 第四十一條—執行查核時業者不得規避、妨礙
或拒絕： 

– 第四十三條—檢舉獎勵並保秘條款 
七、罰則 
– 對人的處理—第４４－４８ 
– 刑罰條款—第４９       
– 對物的處理—第５１－５４ 
– 吹口哨條例—第５０ 
– 所定之處罰—第５５ 
– 消費者非財產上損害之賠償—第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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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相關法令規定 

食品衛生管理法 



一、食品添加物之使用規範 
– 第 3 條--定義 
– 第 18 條--使用範圍、限量及規格標準 

 
 
 

 
二、食品添加物之管理規範 
– 第 8 條--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 第 11 條--衛生管理人員 
– 第 21 條--查驗登記 
– 第 22 條及第 24 條--標示 
– 第 41 條—稽查抽驗 

三、罰則 19 

現行食品衛生管理法有關食品添加物管理規定 

我國採用正面表列，即衛生署公告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
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所列品項 為使用規範準則。 

主要條款 



食品添加物之分類(共18類) 
 防腐劑 

 殺菌劑 

 抗氧化劑 

 漂白劑 

 保色劑 

 膨脹劑 

 品質改良用、釀造用及食
品製造用劑 

 營養添加劑 

著色劑 

香料 

調味劑 

甜味劑 

黏稠劑 

結著劑 

食品工業用化學藥品 

溶劑 

乳化劑 

其他 

 

分為18類，共計797項品項標準 

正面表列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18條【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食品添加物之分類(共18類，1/2) 
種類 用途 品目 

防腐劑 Preservative 

抑制黴菌及微生物之生長，延長食品保存期限之物質 

己二烯酸、苯甲
酸等計24項 

殺菌劑 Sanitizing Agents  

殺滅水中或食品上所附著微生物之物質 

過氧化氫、次氯
酸鈉液等4項 

抗氧化劑 Antioxidants 

防止食品中油脂等成分氧化之物質 

BHA、BHT、
Vitamin E、
Vitamin C等26
項 

漂白劑 Bleaching Agents 

對於食品產生漂白作用之物質 

亞硫酸鹽類等9項 

保色劑 Color Fasting Agents 

保持肉類鮮紅色澤之物質 

亞硝酸鈉、硝酸
鉀等4項 

膨脹劑 Leavening Agents 

使糕餅等產品產生膨鬆作用而使用之物質 

碳酸氫鈉等14項 

品質改良用、
釀造用及食品
製造用劑 

Food quality improvement, fermentation and 
food processing agents 

為改良加工食品之品質、釀造或食品製造加工必需時
使用之物質 

三偏磷酸鈉、硫
酸鈣等84項 

營養添加劑 Nutritional Additives 

強化食品營養之物質 

維生素、礦物質、
胺基酸等共317項 



食品添加物之分類(共18類，2/2) 
種類 用途 品目 

著色劑 Colors   對食品產生著色作用之物質 食用紅色六號等33項 

香料 Flavoring Agents   增強食品香味之物質 香莢蘭醛等90項 

調味劑 Seasoning Agents 

賦予食品酸味、甘味、甜味、鮮味之物質 

L-麩酸鈉(味精)、檸檬酸、
阿斯巴甜等58項 

粘稠劑(糊料) Pasting Agent 

賦予食品粘稠特性之物質 

鹿角菜膠、CMC等43項 

結著劑 Coagulating Agents 

增強肉類及魚肉類製品結合性之物質 

磷酸鹽類等16項 

食品工業用 

化學藥品 

Chemicals for Food Industry 

食品工業上所需使用之化學物質如酸、鹼 

氫氧化鈉、鹽酸等10項 

溶劑 Solvents 

食用油脂、香辛料或色素之萃取用溶劑 

甘油、己烷等7項 

乳化劑 Emulsifiers 

讓食品中無法相互均一混合之原料乳化之物質 

脂肪酸甘油酯、
Polysorbate等29項 

其他 Others 

其他不屬於前述功能之物質，如消泡、過濾、防蟲、
被膜等用途 

矽樹脂、矽藻土、胡椒基
丁醚、石油蠟等19項 

正面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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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之使用規範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五條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
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
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
：… 
三、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者。 

九、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者。 

十、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可之添加物 

 



一、食品添加物之使用規範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18條 
食品添加物之品名、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標
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18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各類食品添加物之品名、使用範圍及限量，應符合 

            附表一之規定，非表列之食品品項，不得使用各 

            該食品添加物。(正面表列) 

第三條 食品添加物之規格，應符合如附表二之規定。  

第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食品衛生管理法 

https://consumer.fda.gov.tw/Files/food/law/附表一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_1020531.pdf


食品添加物之使用規範 

品名、使用範圍、限量、使用限制 

 
第(三)類 抗氧化劑 

編號 品名 使用食品範圍及限量 使用限制 

004 L-抗壞血酸鈉 

Sodium 

L-Ascorbate 

本品可使用於各類食品；用量以

Ascorbic Acid 計為 1.3g/kg 以下。  

限用為抗

氧化劑 

第(五)類 保色劑 

編號 品名 使用食品範圍及限量 使用限制 

002 亞硝酸鈉 

Sodium 

Nitrite 

1. 本品可使用於肉製品及魚肉製

品；用量以 NO2殘留量計為

0.07 g/kg 以下。  

2. 本品可使用於鮭魚卵製品及鱈

魚卵製品；用量以 NO2殘留量

計為 0.0050 g/kg 以下。 

生鮮肉類 

、生鮮魚

肉類及生

鮮魚卵不

得使用 

 

 



食品添加物之使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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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標準 

•避免與工業級產品
混淆 

•食品級： 

純度規格：用以控制其中
所含之量、雜質 

純度 

不純度 

鑑別規格：針對其理化特
性之認定方法 

 

1. 名稱：(1)中文名；(2)英文名。 

2. 化學構造：(1)化學式；(2)分
子量。  

3.含量。 

4.外觀。 

5.物理化學性質。 

6. 純度：(1)砷；(2)鉛；(3)重金
屬(以鉛計)；(4)其他鹽類或
不純物。  



食品添加物之查驗登記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21條第一項—查驗登記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21條第一項： 

–製造、加工、調配、改裝、輸入或輸出「食品添加物使用
範圍及用量標準」收載之單品食品添加物（香料除外），應
辦理查驗登記。即自公告日起免除食用香料及複方食品添加
物之查驗登記。 （89年9月28衛署食字第0890020449公告） 
 

• 單品食品添加物(正面表列成分)，應辦理查驗登記 

–單方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食品添加物許可證 

•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食品添加物，其製造、加

工、調配、改裝、輸入或輸出，非經中央主管機關查

驗登記並發給許可證，不得為之。 

二、食品添加物之管理規範 



食品添加物許可證

注意事項：

右上角食品添加物許可證為
製字或輸字，與編號紀錄在
食品添加物業者衛生稽查表

左邊標示此食品添加物之資
訊

最後會有核可通過之期限，
查核其是否還在有效期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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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之查驗登記 

•複方食品添加物不強制辦理查驗登記 

–衛署食字第0890020449號公告免查驗登記(

不強制要求) 

• 香料 

• 複方食品添加物：以「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
限量暨規格標準」所收載之品目為關鍵原料，
再調配食品原料或其他法定食品添加物而製成
之專供食品加工使用之複合調製原料。 

• 核准資料登載於「食品查驗登記管理資訊系統」，
其揭露資訊可於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站之「食品
添加物許可證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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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及販售規範 



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及販售規範 

• 食品添加物業者須符合GHP之規定。 

• 食品添加物製造工廠應設置衛生管理人員。 

• 工廠登記 

• 公司登記 



食品添加物業者衛生管理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食品衛生管理法第20條) 

•適用業者對象係指經營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製造

、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

、輸出或經營食品器具、食品容器、食品包裝、

食品用洗潔劑之製造、加工、輸入、輸出或販賣

之業者。(食品衛生管理法第7條) 

•為食品業者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

存、販賣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作業場所、設施及

品保制度之管理規定，以確保食品之衛生、安全

及品質，包括基本軟、硬體條件 

•全面強制實施 



業者使用注意事項 
•使用單品食品添加物應選擇合法登記者 

•製造或使用複方添加物，應確認配方單一品目為准用之

食品添加物 

•秤量與投料應建立重複檢核制度，確實執行並作成紀錄 

•正確秤量並均勻混合 

•食品添加物應設專櫃貯放，由專人負責管理，專冊登錄

使用之種類、許可證字號、進貨量、使用量及存放量 

•應確認使用食品對象、使用量、使用目的及食品中殘留

量符合規定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八條第一項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 Good Hygienic Practice, GHP 

•食品業者製造、加工、調配、包裝、
運送、貯存、販賣食品或食品添加物
之作業場所、設施及品保制度，應符
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及販售規範 



衛生管理人員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食品製造工廠，應設
置衛生管理人員。該設置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11條) 

經公告指定之食品業者： 

食品添加物製造業 

乳品製造業 

罐頭食品製造業 

冷凍食品製造業 

即食餐盒業 

特殊營養食品製造業 

水產食品 

肉品 

健康食品 

應執行工作：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之執行
與監督。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之擬訂、
執行與監督。 

其他有關食品衛生管理及
員工教育訓練工作。 



食品製造工廠衛生管理人員設置辦法 （90.8.20） 

•第6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公告指定之食
品製造工廠，其設置之衛生管理人員應符合下條件之一，並
持有經中主管機關認可之食品衛生相關機構核發之證明文件： 
   一、經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訓練60小時以上。  
   二、領有食品技師證書，經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訓練三十小
時以上。 
•第7條 食品製造工廠設置衛生管理人員時，應檢具下列文
件送請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備，異動時亦同：  
    

•第8條 衛生管理人員執行工作如下： 
 一、食品良好衛生規範之執行與監督。 
 二、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之擬訂、執行與監督。 
 三、其他有關食品衛生管理及員工教育訓練工作。 
 

•第9條 衛生管理人員於從業期間，每年至少應接受主管機
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食品衛生相關機構舉辦之衛生講
習八小時。 



衛生管理人員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任衛生管理人員： 

一. 公立或經政府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
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食品、營養、家政、
生活應用科學、畜牧、獸醫、化學、化工、農業
化學、生物化學、生物、藥學、公共衛生等相關
科系所畢業者。 

二. 應前款科系所相關類科之高等考試或相當於高等
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者。 

三. 應第一款科系所相關類科之普通考試或相當於普
通考試之丙等特種考試及格，並從事食品或食品
添加物製造相關工作三年以上，持有證明者。 

     (食品製造工廠衛生管理人員設置辦法第4條) 

 



衛生管理人員 

•設置衛生管理人員時，應檢具文件送請直轄市、
縣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備： 

  （一）申報書一份及資料卡一式三份。 

  （二）衛生管理人員之資格證明文件、身分 

        證、契約書影本各一份。 

  （三）工廠登記證影本一份。 

•衛生管理人員於從業期間，每年至少應接受主管
機關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食品衛生相關機構
舉辦之衛生講習八小時。 

 

 



含食品添加物 

販售業者 

食品添加物使用注意事項 



    食品添加物正確標示之規定    



  食品添加物標示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24條 

有容器或包裝之食品添加物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標示 
 品名及「食品添加物」字樣 
 食品添加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分別標明) 
 淨重、容量或數量 
 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進口商號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有效日期 
 使用食品範圍、用量標準、使用限制 
 原產地（國）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如：應辦理查驗登記許 
 可證字號 



 食品添加物標示 

食品添加物名稱標示： 
• 食品添加物名稱應使用「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

及限量暨規格標準」所定之食品添加物品名或
通用名稱 

• 屬甜味劑(含化學合成、天然物萃取及糖醇)，
應同時標示「甜味劑」及品名或通用名稱。 

• 屬防腐劑、抗氧化劑者，應同時標示其用途名
稱及品名或通用名稱。 

• 屬調味劑（不含甜味劑、咖啡因）、乳化劑、
膨脹劑、酵素、豆腐用凝固劑、光澤劑者，得
以用途名稱標示之；屬香料者，得以香料標示
之；屬天然香料者，得以天然香料標示之。 



現行食品添加物標準之甜味劑 

•甜味劑種類 

•山梨醇、木糖醇、甘草素、甘草酸鈉、甘
露醇、糖精、糖精鈉鹽、環己基（代）磺
醯胺酸鈉、環己基（代）磺醯胺酸鈣、阿
斯巴甜、甜菊醣苷、甘草萃、醋磺內酯鉀、
甘草酸銨、甘草酸一銨、麥芽糖醇、異麥
芽酮醣醇（巴糖醇）、乳糖醇、單尿甘酸
甘草酸、索馬甜、赤藻糖醇、蔗糖素、紐
甜 



標示案例 
•味精是麩酸鈉的通用名詞，同時也歸屬於
調味劑，食品中添加味精應如何標示? 

•味精為通用名稱，其品名為麩酸鈉，用途
名稱為調味劑。其外包裝上可只標示味精
或麩酸鈉或調味劑，也可標示味精（調味
劑）或麩酸鈉（調味劑）。 



食品添加物標示 

特定食品添加物加標警語 

• 添加阿斯巴甜之食品（包括代糖錠劑及
粉末）應以中文顯著標示「苯酮尿症患
者（Phenylketonurics）不宜使用」、
「內含苯丙胺酸」或同等義意之字樣標
示之。 

• 添加聚糊精之食品，應以中文顯著標示
「過量食用對敏感者易引起腹瀉」。 



食品添加物標示規定 

特定食品添加物加標警語 

• 添加阿斯巴甜之食品(包括代糖錠劑及粉末)

：應以中文顯著標示「苯酮尿症患者
(Phenylketonurics)不宜使用」、「內含
苯丙胺酸」或同等意義之字樣標示之。 

• 添加聚糊精之食品，一次食用量含超過15

公克時：應顯著標示「過量食用對敏感者
亦引起腹瀉」。 

 銷售前應完成中文標示 



食品添加物標示 
•食品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12條 

– 有效日期：印刷方式，標明年、月、日 

                保存期限3個月以上，得僅標示  

                年、月 

•食品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13條 

– 標示字體之長度及寬度不得小於二毫米 

– 由國外輸入者，加標中文標示始得輸入。但 

   需再經改裝、分裝或其他加工程序者，得於 

   銷售前完成中文標示。 



食品添加物正確標示規範 



食品添加物包裝

------字號標示

------添加物字樣

-------用途

-------品名(通用名稱)

-------成分

製造廠名稱、地址、電話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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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類別 標示方式 範例 
甜味劑（含化學合成、
天然物萃取及糖醇） 

應同時標示「甜味劑」
及品名或通用名稱。 

1.「阿斯巴甜（甜
味劑）」2.「山梨
醇(甜味劑)」 

防腐劑、抗氧化劑 應同時標示其用途名稱
及品名或通用名稱。 

1.「己二烯酸（防
腐劑）」 

2.「丁基羥基甲氧
苯（抗氧化劑）」 

調味劑 ( 不含甜味劑、
咖啡因  )、乳化劑、膨
脹劑、酵素、豆腐用凝
固劑、光澤劑 

得以用途名稱標示之 

1.屬香料者，得以「香
料」標示之。 

2.屬天然香料者，得以
「天然香料」標示之。 

「香料」、「天然
香料」 

 

食品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 

 

食品添加物之標示規定 



本市食品添加物業者衛生管理模式 



食品添加物業者衛生管理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食品衛生管理法第8條) 

Good Hygienic Practice，GHP 

適用業者對象係指經營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製造、
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
輸出或經營食品器具、食品容器、食品包 裝、食
品用洗潔劑之製造、加工、輸入、輸出或販賣之
業者。(食品衛生管理法第3條)  

為食品業者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
存、販賣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作業場所、設施及
品保制度之管理規定，以確保食品之衛生、安全
及品質，包括基本軟、硬體條件 

全面強制實施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壹、總則(1-4條) 

貳、一般規定(5-6條) 

參、食品製造業者良好衛生規範(7-13條) 

肆、食品工廠良好衛生規範(14-20條) 

伍、食品物流業者良好衛生規範 

陸、食品販賣業者良好衛生規範 

柒、餐飲業者良好衛生規範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一般規定 

•廠區環境、建築及設施、用水 

•設備及器具之清洗衛生 

•從業人員 

•清潔及消毒等化學物質及用具 

•廢棄物處理 

•衛生管理專責人員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食品製造業者良好衛生規範 

食品工廠良好衛生規範 

•製程及品質管理 

•倉儲管制 

•運輸管制 

•檢驗與量測管制 

•客訴與成品回收管制 

•紀錄保存 



倉儲衛生管制 

•環境應符合隨時保持清潔，禽畜寵物應予
管制 

•牆壁、支柱與地面不得納垢、侵蝕或積水 

•樓板或天花板不得有長黴、成片剝落、積
塵、納垢 

•實施病媒防治，不得有病媒或出沒之痕跡 

•清潔清洗和消毒用物質應明確標示，存放
固定場所專人保管 

 



倉儲衛生管制 
•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倉庫，應分別設置或予
適當區隔，並有充足空間供物品搬運 

•物品應分類貯放於棧板貨架上或採取其他有
效措施，不得直接放置地面 

•倉儲作業應遵行先進先出原則，確實記錄 

•需溫濕度管制者，應建立管制方法與基準並
確實記錄 

•有造成污染原料半成品或成品之虞的物品或
包裝材料，應有防治交叉污染之措施 

 



食品添加物使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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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瞭解食品與食品添加物特性，選擇最適合之
食品添加物，並確認食品添加物是否准用。 

使用食品添加物應正確秤量並均勻混合。 

包裝食品應依法標示食品添加物資訊。 

食品添加物之使用以最少之必要量為原則。 

不可用食品添加物掩飾食品之不良或欺瞞消費者。 

若會降低營養品質，則不宜使用。 

若有其他替代性加工或包裝技術，則毋須使用。 



廠房—倉儲作業區

倉儲區原料擺放未離牆離地

成
品
置
於
倉
儲
區
未

標
示
製
造
與
有
效
日

期

員工私人食物與低溫原料存放未管制

溫溼度計未校正且與其他溫度計顯示
不符

44



廠房—包裝作業區

45



 

 

未來食品添加物管理策略 

我們維護食品安全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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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重建我國食品MIT形象，業於100年6月21日至
6月22日所舉行「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與
會專家、學者及各界代表共同決議首重「建置
登錄制度加強列管追蹤」，以加強食品添加物
管理。 

•目的：健全食品管理網絡，配合現場稽核，以
防堵可能出現之非預期食品添加物種類及其可
能被使用之情況，以杜絕業者非法使用或濫用
食品添加物。  

64 

登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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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管理制度 

•http://fadenbook.fda.gov.tw 

65 

非「登」不可 

網站之相關連結 

   http://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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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本市未來食品添加物管理良好模式 

(一) 業者能具備食品添加物正確標示、分區管理、源頭來
源管理等正確認知，落實發展食品添加物正確販售樣態
之制度。 

(二)業者能將食品添加物與化工原料或化工級添加物做分
區區隔產品依規正確標示，業者做好自主管理，以符合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及5S之規範。 

(三) 本市食品添加物販售端業者能詳實完成登錄
fadenbook，使食品業能有透明清晰資訊可供查詢檢閱。 

(四)藉本次本市試辦完成受輔導業者均能建立食品添加物
正確販售模式之創新經驗。期能共同促進產業良好仿同，
並杜絕化工原料或化工級添加物惡意混入食品之事件再
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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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健康就是“讚” 

祝福大家 

活力   健康    快樂 
 

─ 衷心感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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